












法 庭 之 友 ：社圑法人台灣

刑事辯護律師

協會 

代 理 人 ：林俊宏律師 社團法人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

依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3 項 、第 19條第 3 項 ，揭露資訊如下：

一 、 本會法庭之友意見書由本會理監事討論後提出，本會理監事如

下 ：

理事長林俊宏律師（併案聲請人邱和順代理人）、副理事長陳奕 

廷律師、理事尤伯祥律師（併案聲請人邱和順代理人）、理事沈 

元楷律師、理事林煜騰律師、理事莊巧玲律師、理事鄭嘉欣律 

師 、理事謝祥揚律師、理事簡陳由律師、監事林志忠律師、監 

事陳宏奇律師、監事劉家榮律師。

二' 本會法庭之友意見書之準備或提出未受包括會台字第13254號

案件及併案案件之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 

助 ；亦未受其他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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